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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修正後) 

董事及監察人資料（一）  
                                                                                               年  月  日 

職 稱 

（註 1） 
國籍或

註冊地 
姓名 性別 

選(就)任 

日 期 任期 

初次選

任日期

(註 2) 

選 任 時 

持有股份 
現    在 

持有股數 

配偶、未成

年子女現在

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

義持有股份 主要經（學）

歷（註 3） 

目前兼任本行

及其他公司之

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內關係之

其他主管、董事或監察人 

 
 

備註 

(註 4)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註 1：屬法人股東代表者，應註明法人股東名稱並應填列下表一。  
註 2：填列首次擔任銀行董事或監察人之時間，如有中斷情事，應附註說明。  
註 3：與擔任目前職位相關之經歷，如於前揭期間曾於查核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或關係企業任職，應敘明其擔任之職稱及負責之職務。 
註 4：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最高經理人)為同一人、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時，應說明其原因、合理性、必要性及因應措施(例如增加獨立董事席次，並應有 
      過半數董事未兼任員工或經理人等方式)之相關資訊。 

表一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年  月  日 

法   人   股   東   名   稱（註 1）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註 2） 

  

註 1：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股東代表者，應填寫該法人股東名稱。 
註 2：填寫該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名稱(其持股比率占前十名)及其持股比率。若其主要股東為法人者，應再填列下表二。 
註 3：法人股東非屬公司組織者，前開應揭露之股東名稱及持股比率，即為出資者或捐助人名稱及其出資或捐助比率。 

表二：表一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年  月  日 

法  人  股  東  名  稱（註 1）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註 2） 

  

註 1：如上表一主要股東屬法人者，應填寫該法人名稱。 
註 2：填寫該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名稱(其持股比率占前十名)及其持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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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法人股東非屬公司組織者，前開應揭露之股東名稱及持股比率，即為出資者或捐助人名稱及其出資或捐助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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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察人資料（二） 
                                             年   月   日  

   條件 

 

姓名 

（註 1） 

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及下列專業資格 
符合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商 務 、 法

務、財務、

會計或銀行

業務所須相

關科系之公

私立大專院

校講師以上 

法官、檢察官、

律師、會計師或

其他與銀行業

務所需之國家

考試及格領有

證書之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 

商務、法

務 、 財

務、會計

或銀行業

務所須之

工作經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註 1：欄位多寡視實際數調整。 

註 2：各董事、監察人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 
（1）非為銀行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銀行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銀行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證券交易

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3）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銀行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

股東。 
（4）非(1)所列之經理人或(2)、(3)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非直接持有銀行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指派代

表人擔任銀行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但如為銀行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
母公司之子公司依證券交易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6）非與銀行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但如為銀
行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證券交易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
不在此限)。 

（7）非與銀行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
或受僱人(但如為銀行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證券交易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
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8）非與銀行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
以上股東（但特定公司或機構如持有銀行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超過百分之五十，且為銀行
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證券交易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
在此限）。 

（9）非為銀行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未逾新臺幣五十萬元之商務、法務、財務、會
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
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證券交易法或企業併購法相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公開收購審議委員
會或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10）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11）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2）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修正說明】 

一、 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統計，目前我國上市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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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職位之比重達 3 成以上，為提升董事職能及強化公司治理水準，爰附表一：

董事及監察人資料(一)增加註 4 說明及欄位，明定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最高經理

人）為同一人、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應說明其原因、合理性、必要性及因應措施等相關資

訊。 

二、 考量法人董事之組織型態未必為公司，倘為有限合夥或財團法人時，則該法人之主要出資者係有

限合夥人或捐助人，為免疑義，爰附表一：董事及監察人資料(一)表一及表二，增列附註說明 3，

俾利非屬公司組織型態之法人董事亦能依規定確實揭露相關資訊。 

三、 配合本會 109 年 1 月 15 日修正發布「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爰修正董

事及監察人獨立性判斷標準。 


